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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政办发〔2017〕24 号

德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
做好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巩固“两基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成果，全面

贯彻落实省、州有关控辍保学文件和会议精神，全面促进我县

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，最大程度实现“教育脱贫一批”的精

准扶贫目标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控辍保

学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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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责任，进一步做好控辍保学工作

控辍保学工作是确保适龄儿童、少年、青年能够平等接受

各级各类教育、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民生工程，也

是“精准脱贫”中一项前置硬性指标，各级各部门要明确各自

职责，切实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控辍保学工作。

（一）乡政府是“控辍保学”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控辍保

学工作是一项政府行为，要负起改善办学条件、宣传教育、控

辍保学的责任，负责做好家长及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，确保学

生不辍学、不流失。

（二）教育部门及学校是“控辍保学”工作的主体责任人。

要切实加强内部管理，提高办学质量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促

使班主任、教师转变教育思想，把控制学生辍学作为重要工作

职责，认真做好家长及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努力控制学生辍

学。

（三）家长或监护人是“控辍保学”工作的直接责任人。

家长或监护人有积极送子女入学读书，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和

义务。家长要保证适龄儿童、少年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，

对拒送子女入学或途中退学的，要承担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“控辍保学”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。今年在

接受省级验收考核过程中，我县暴露出不同程度存在辍学情

况。这势必影响到考核验收及贫困人口销号退出、贫困村和贫

困乡（镇）脱帽出列。扶贫驻村工作组务必配合乡（镇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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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村委会，切实发挥作用，把“控辍保学”作为开展 “精准

脱贫”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动员全社会力量做好贫困家庭学生的

控辍保学工作。

二、强化措施，切实落实控辍保学工作举措

（一）限时动员，狠抓控辍保学工作不动摇。

针对目前“控辍保学”工作的艰巨性，及时开展相关工作。

要求各中小学校对辍学生进行全面清查，并找准辍学原因，采

取有效措施开展动员返校工作。每学期开学后两周以内，由各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，清查学籍范围内的辍学生(未入学适龄儿

童），未入学的学生形成名单报教育主管部门，由县教育局负

责联系各乡镇及有关部门部署具体动员返校工作。学期内出现

的辍学生要坚持“随辍学随动员”原则的基础上，由各乡（镇）

按属地原则负责动员失学在家的辍学生返校。同时，要求辖区

内适龄儿童到公办学校就读。

（二）完善机制，进一步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。

各级政府要切实把“控辍保学”当作教育综合改革工作及

精准扶贫攻坚工作的重点，进一步强化政府行为，从行政、经

济、法律上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由县教育

局牵头，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督查，相关部门、各乡镇、各

学校主要领导参与，组成相关工作领导小组，部署和指导全县

“控辍保学”工作。

(三）公平教育，转变教育教学方法实施平等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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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改善学习、生活条件，确保学生留得住、学得好，绝

不能因学校、教师问题造成学生流失、辍学，更不能歧视后进

生，变相体罚学生，或学生成绩不好而诱导他们自动离校。义

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加强规范学校收费管理，严禁学校、班级对

学生乱收费。

（四）营造氛围，积极宣传义务教育法。

教育、文体广电、团委等部门要联合乡镇及辖区学校，在

农村和校园全面开展“义务教育法宣传活动”、“法律知识进学

校”暨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等相关宣传活动，让每个家长、每一

位学生知法守法，深明读书获取知识的重要性，在全县范围内

营造出“学生热爱学习”、“家长支持学生读书”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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